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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分署強力執行！能源公司欠繳 41 萬就安費遭扣

押資產，貫徹「五打七安」守護社會安定 

   為堅定貫徹行政院「五打七安」施政方針，法務部行政執行署

高雄分署對於各類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持續強力執行，以確保公權

力不容輕忽。高雄分署近日對轄區內一家能源公司採取強制執行措

施，該公司因欠繳就業安定費新臺幣 41 萬元，強制執行展現公權

力，資產凍結火速繳清。 

    高雄分署收受案件後迅速核發執行命令，扣押義務人公司於多

家銀行的存款，對該公司名下三台車輛為禁止異動登記，由於資產

遭到迅速凍結與限制，該公司義務人體認到公權力執行之決心，於

高雄分署採取行動後，火速到場繳清全部欠款 41 萬元。 

    行政執行署高雄分署配合行政院「五打七安」政策，旨在打擊

黑、金、槍、毒、詐，並保障治安、食安、道安、工安、校安、居

安、資安等七大安全面向的施政方針，將強力執行與「七安」相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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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裁罰及欠費案件，就業安定費保障國民工作權，並避免雇主聘僱

外國人工作時妨礙社會安定。雇主繳納的就安費將納入「就業安定

基金」專戶，專款專用於加強辦理促進國民就業、提升勞工福祉。 

     因此，此案強制執行欠繳的就業安定費，體現了政府對於公

法債權的零容忍態度，確保了勞動市場秩序的穩定。維護社會支持

體系與勞動力市場的平衡，正是行政院「五打七安」政策中追求安

定公義的社會目標的關鍵一環。 

    高雄分署嚴正呼籲，雇主應依法按時繳納就業安定費。若未依

規定期限繳納，除會被加徵滯納金外，最終將被移送強制執行，甚

至可能被廢止聘僱許可。行政執行機關將持續透過扣押存款、扣

薪、查封不動產或車輛等強制手段，對積欠各項公法債權者展現強

力執行的決心，以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與安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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